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接受高等教育实施免费教育补助政策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地(市)县(区)教育局、财政局、扶贫办、民政局，各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藏党发[2016]11号)关于“鼓励各地市县本级财政分担贫困农牧民子女上大学的学费，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免费政策(免学费、住宿费、书本费，补助生活费)”精神，进一步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资助力度，通过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切实减轻贫困家庭供养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实现“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工作目标，结合《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2016年西藏自治区教育脱贫实施方案>的通知》(藏教厅[20l6]56号)有关要求，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和自治区民政厅研究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实施免费教育补助政策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西藏自治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实施
免费教商补助政策管理办法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西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2017年2月25日

附件

西藏自治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实施免费教育补助政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藏党发[2016]11号)关于“鼓励各地市县本级财政分担贫困农牧民子女上大学的学费，实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免费政策(免学费、住宿费、书本费，补助生活费)”精神，进一步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资助力度，通过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切实减轻贫困家庭供养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实现“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工作目标，结合《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2016年西藏自治区教育脱贫实施方案>的通知》(藏教厅[2016]56号)有关要求，研
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是指：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开办发[2014]24号)规定，以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36元(相当于201O年2300元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标准，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逐级审核的方式，整户识别的贫困户。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的在校学生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由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认定，并按国家、自治区规定动态调整
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免费教育补助对象是指：我区户籍计划内录取的、在区内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高等学校(含民办院校)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
    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方案的通知》(藏政办发[2017]5号)中关于“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农村低保对象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范围，给予扶贫政策扶持，帮助其增收脱贫。”的精神，结合我区低保、扶贫开发工作实际，将农村低保家庭在校大学生视为“建档立卡大学生”。具体规定依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实施方案的通知》(藏政办发[2017]5号)相关规定动态调整。
    上述对象以下统称为“建档立卡大学生”：即所有单独持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证、单独持有农村低保证以及同时持有上述双证的在校大学生均享受本政策规定的同等待遇。
第二章  免费补助项目与标准
    第四条  对建档立卡大学生在校期间按照就读高校收费标准执行免费教育政策，即免除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并补助生活费。
    其中：生活费补助标准随我区国家助学金(本专科生标准，下同)平均标准调整而调整。
    第五条  建档立卡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再享受国家助学金，但可按相关规定享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学业)奖学金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等。
    在我区高校就读的区外生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仍可按照我区现行政策有关规定申请享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等，同时鼓励高校对其给予校内资助、社会资助。
    第六条  我区生源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6所部属师范大学就读的免费教育师范生，不享受本政策。
    符合西藏自治区师范及农牧林水地矿类专业免费教育补助政策条件的建档立卡大学生，按照“就高”原则，优先享受本政策，不重复享受西藏自治区师范及农牧林水地矿类专业免费教育补助政策或同类政策(包括大学生应征入伍、退役复学等给予学费补偿或贷款代偿待遇和各地(校)自行出台的同类政策)。
第三章  经费来源与划拨、发放
第七条  西藏自治区建档立卡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免费教育补助经费由自治区、地(市)、县三级财政共同承担。
 其中，自治区财政按照我区高校当年的收费标准(动态调整)对建档立卡大学生免除学费、住宿费，并按照国家助学金平均标准补助生活费，书本费按照每生每学年400元标准执行。资金渠道整合高校特困生一次性资助资金、部分师范及农牧林水地矿类专业免费教育资金等，不足部分由自治区财政另行筹措。
 地(市)、县两级财政承担除自治区财政承担以外的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差额部分。鼓励各地(市)、县结合财力提高建档
立卡大学生生活补助标准，解决在校期间的其他费用。地(市)、县两级财政分担比例由地(市)级教育、财政部门协商确定并执行，可采取优先整合当地同类政策的方式解决所需资金。
第八条  每年11月20日前，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教育脱贫组负责协调自治区教育厅高校学生处提供西藏户籍大学生基本信息，并将所有大学生信息分发至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负责核定建档立卡在校大学生数据库信息，自治区民政厅负责对在校大学生是否属于农村低保对象进行身份认定。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自治区民政厅将核定后的数据库信息报送至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教育脱贫组，并由教育脱贫组汇总后统一报送至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九条  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教育脱贫组所提供的数据库信息，按照“应进则进、府退则退”的原则，预算学年度免费教育补助经费中自治区财政所承担资金，并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下达。其中：区内高校建档立卡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金直接下达至区内各高校，区外高校建档立卡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金下达至各地(市)财政局、教育局，逐级落实兑现。
 各地(市)按照自治区教育厅下发的建档立卡大学生数据库信息，结合就读高校收费标准预算应由地市级、县级财政承担的资金。预算时，应结合学生“本学年缴费收据”等能够证明收费标准的材料确定免费所需资金，书本费无法确定收费标准的，按照每生每学年400元核定。
第十条  各高校应在收到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教育厅下达资金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兑现。各地应在收到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教育厅下达资金后30个工作日内兑现给受助对象或划拨至所就读高校指定账户。
第十一条  以下情形取消受助资格：
 (一)休学。自休学当年起取消受助资格(各地通过学校出具的“在读证明”进行界定)；
 (二)退学。自退学当年起取消受助资格(各地通过学校出具的“在读证明”进行界定)；
 (三)实现脱贫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家庭子女，当年起取消受助资格；
 (四)其他情形(如开除学籍、意外死亡等)下再继续就读的，自情形发生当年起取消受助资格(各地通过学校出具的“在读证明”进行界定)。
第十二条  以下情形不具备自治区受助资格：
 (一)通过在职函授等非全日制形式学习的；
 (二)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招录的；
 (三)非我区计划内招录的。
第十三条  建档立卡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资金，按照国家规定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制年限给予补助(除第十一条情形外)：
 (一)三年学制的，财政补助学生三年免费教育补助资金；
 (二)四年学制的，财政补助学生四年免费教育补助资金；
 (三)五年学制的，财政补助学生五年免费教育补助资金；
 (四)执行对口高职“3+2”(中专3年、大专2年)、“1+1”(中专1年、大专1年)、“1+1”(大专2年，其中1年顶岗实习)等培养模式的，分别按照相应的大专学制年限计算免费教育补助资金；
 (五)就读预科班的学生，财政补助免费教育补助资金按预科1年及转正后的相应学制年限计算；
 (六)如有其它学制，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学制计算免费教育补助资金。超过国家规定学制年限的(如学业不达标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业的，即留级生)，所超出的学制年限不再计算免费教育补助资金。
第四章  日常管理和资金管理
 第十四条  建档立卡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政策的落实工作由自治区各级教育部门牵头负责，并由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归口管理具体工作：具体负责政策宣传、组织审核、资金测算、申请、划拨和发放以及信息报送等。
 财政部门负责及时、足额下达资金；
扶贫部门负责筛选、审核建档立卡在校大学生数据库信息；
 民政部门负责对教育部门提供的在校大学生是否属于农村低保对象进行身份认定；
 区内高校负责落实本校建档立卡大学生补助资金和信息报送等工作。
 第十五条  各单位应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相
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或整合至其他资金中使用。对资金兑现不及时等侵占学生利益行为的，按照财经纪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同时应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及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六条  各地(市)、县教育局、财政局、扶贫办和民政局等部门要进一步结合本政策有关规定和国家免费师范生、西藏自治区师范及农牧林水地矿类专业免费教育补助政策、各类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对本地出台的学生资助政策做一次专项清理，修订同类资助政策，严格资格审核，杜绝重复资助和虚报冒领，切实使有限的资助资金用到更多需要资助的学生身上，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建档立卡大学生免费教育补助政策执行情况纳入各单位学生资助工作年度绩效考评范围。
第十八条  各地(市)、县教育局、财政局、扶贫办和民政局结合本政策有关规定，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注意注重时效性，简化流程)，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6年秋季学期起(即2016—2017学年)施行。本办法施行后，高校特困生一次性资助政策不再单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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